
正當使用合法藥物，造成嚴重疾病（住院）、障礙或死亡，得申請藥害救濟；請聯絡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電話：02-23584097 

若您有任何服藥之問題，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詢問藥師 
長庚醫院藥事管理部製作(112.2) 

                                                 

廢棄藥品處理原則 

一般廢棄藥品處理原則 

1. 千萬不可直接沖入馬桶或隨意丟棄，以免造成河川土壤汙染。 

2. 多數藥物透過垃圾焚化爐的高溫就可將藥品完全處理並減少二次環境汙染。

只有少部分的特殊藥物，必須要拿到社區藥局或是醫院回收。 

3. 固體廢棄藥品（如錠狀、膠囊藥品）： 

(1) 將藥品與外包裝分開，外包裝需回收(請移除藥袋上個人資訊) 

(2) 藥品置於家中垃圾桶(袋)，隨垃圾車丟棄。 

4. 液體廢棄藥品（如糖漿、藥水）： 

(1) 把吸水物質(如茶葉或咖啡渣、廢棄衛生紙、報紙等)放進夾鍊 

   袋或塑膠袋，協助吸收液體。 

(2) 將藥水倒入袋中後密封。 

(3) 置於家中垃圾桶(袋)，隨垃圾車丟棄，空瓶容器依規定回收。 

必須拿到社區藥局或是醫院回收的藥物 

     需要拿到社區藥局或是醫院回收，進行特殊處理的藥物有：抗生素、荷爾蒙 

     、抗癌與免疫抑制劑及管制藥品（例如鎮靜劑、安眠藥）。 

藥品保存原則 

1. 避免直接曝曬於陽光之下。 

2. 避免存放於浴室。 

3. 避免存放於兒童可以取得之處。 

4. 內服藥與外用藥品應分開存放。 

5. 保留說明書、原包裝、有效日期、用法、用量等資料。 

6. 除非另有指示，液體藥品不宜冷凍。 

7. 定期檢查家中藥品，過期藥品不宜繼續保存。 

    為避免不必要的藥物浪費，民眾在看診後領取的藥物，應遵照醫師指示按時服用， 

    並養成良好的儲存習慣。 

 

 




